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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维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补充确认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公告 
 

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2018年 4月 16日，经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，

公司拟采用定向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 1,388,888股

（含）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,000万元（含）。实际发

行 1,388,888股，募集资金总额为 99,999,936元。截止 2018年 4

月 25日，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，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验资后出具【瑞华验字[2018]61090001号】

《验资报告》。2018年 6月 11日，公司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出具的《关于陕西维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

函》（股转系统函【2018】2013号）。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

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扩大公司主营业务的经营规模。 

本次发行的股份已于 2018 年 7 月 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。 

二、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

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实际发行 1,388,888股，募集资金总额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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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,999,936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扩大公司

主营业务的经营规模。公司与认购方约定：公司不得将本次股票发行

募集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任何其他用途或目的，包括但不

限于偿还公司在本次定向发行前的债务或日常经营以外的债务（包括

偿还股东借款）、分红、回购公司的股权，或向公司股东提供借款。 

三、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说明 

公司本年度实施战略发展计划和业务拓展工作进展顺利，原计

划 4 月底可将募集资金投入至公司业务扩展之中，但截止 6 月 11 日，

公司的募集资金筹措工作才正式完成，在此期间，为了保证公司能正

常的执行战略目标开展公司主营业务的扩展工作，公司股东王顺冉、

刘平宇、李晓刚向公司提供借款累计 4080 万元，全部用于补充公司

流动资金，以保证公司正常业务的开展；公司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的

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18年 6月 2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

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上发布的《陕西维纳传媒股份

有限公司补充确认偶发性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30）。 

同时，还存在公司向银行和机构支付即将到期的借款的情形，

具体如下： 

2018 年 4 月，公司与西安轻松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轻松易”）签订借款合同，合同约定公司向轻松易借款 100 万元，

用于公司业务开展，借款期限自 2018 年 4 月 13 日至 2018 年 6 月 13

日，合同中约定该笔借款月利息 15,018.00 元。 

2017 年 9 月，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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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浦发银行）签订借款合同，合同约定公司向浦发银行贷

款 500 万元，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，贷款期限为 2017 年 9 月 29

日至 2018 年 9 月 29 日，结息方式为按季结息，贷款利息为浦发银

行贷款基础利率上浮 133.5 基点。 

2017 年 9 月，公司与经产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经产国际”）签订售后回租业务合同，合同约定租赁本金 1100

万元，租赁期限自 2017年 9月 19日至 2018年 9月 20日，年利率

为 8%。 

2017年 9月，公司与经产国际签订保理合同，经产国际向公司

提供保理融资，合同约定保理融资款金额为 900万元，按季结息，

年利率为 8%，有效期自 2017年 9月 19日至 2018年 9月 20日。 

2018 年 2 月，公司与经产国际签订保理合同，经产国际向公司

提供保理融资，合同约定保理融资款金额为 900万元，按季结息，

年利率为 9%，有效期自 2018年 2月 12日至 2019年 2月 11日。 

鉴于 6 月 11 日公司取得《关于陕西维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

发行股份登记的函》后，短时间内无法以公司自有资金偿还全部公司

股东向公司提供的借款及公司向银行及机构借款的本金和利息，故公

司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部分上述借款本金和利息。 

截至 6月 30日，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中 17,154,000.00元用于偿

还王顺冉向公司提供借款本金及利息，1,000,000.00元用于偿还李

晓刚向公司提供借款本金，1,000,000.00元用于偿还刘平宇向公司

提供借款本金。用于偿还公司股东向公司提供的借款本金和利息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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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金额为 19,154,000.00元。 

截至 6月 30日，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中 1,000,000.00元用于偿

还公司向西安轻松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借款本金，38,447.96元用于

偿还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借款产生的利

息，237,153.5元用于偿还公司向经产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借款产

生的利息。 

鉴于以上实际情况，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变更前后对比如下： 

序

号 
项目 变更前（元） 变更后（元） 

截至 6 月 30 日 
募集资金剩余可使用金额

（元） 

1 
补充公司流

动资金 
99,989,936.00 79,560,334.54 47,538.57 

2 
支付中介机

构费用 
10,000.00 10,000.00 - 

2 
偿还股东借

款 
- 19,154,000.00 - 

3 
偿还银行及

机构借款本

金及利息 
- 1,275,601.46 - 

合计 99,999,936.00 99,999,936.00 47,538.57 

注：本用途变更表不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。 

  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支付中介机构费用为 10,000.00元，其余中介机构费

用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。 

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虽未在变更前及时通过公司董事会、股东

大会审议，但经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本次股票发行认购方口头沟

通，已取得认购方股东同意。 

四、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履行程序说明 

2018 年 8 月 14 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

《关于追认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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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 

五、本次更变募集资金用途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系为了偿还前期公司存在资金周转

压力时向公司股东的借款，是股东为了支持公司的业务经营，缓解公

司短期流动资金的不足而提供的，合理、必要。 

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，有利于

公司的经营发展，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、业务完整和独立性

无任何影响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《陕西维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》 

 

陕西维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8月 15日


